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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15 证券简称：陕西黑猫 公告编号：2016-073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股权冻结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就公司控股股东陕西黄河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黄河矿业”）所

持公司限售流通股 414,000,000 股被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冻结事项，公

司已于 2016 年 11 月 3 日发布了《控股股东股份冻结公告》（编号 2016-072）。 

因公司及控股股东黄河矿业均从未涉及或参与中融信托与蒲白黄公司借款合

同业务，也从未为中融信托与蒲白黄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提供过任何担保。直至

2016 年 11 月 1 日下午，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发来的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股

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及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

时方知此次黄河矿业所持股份被司法冻结事项，在此之前公司及控股股东均未曾

接到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任何通知及相关司法文书。 

公司和黄河矿业已第一时间与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取得联系，并共同

委托律师从该院复制了该案相关资料后得知该案的基本情况为： 

2014 年 12 月 5 日，中融信托与蒲白黄公司签订了《信托贷款合同》，约定蒲

白黄公司向中融信托借款人民币 30,000 万元，借款期限至 2015 年 12 月 8 日止；

同时，蒲白黄公司分别以陕西黑猫和黄河矿业的名义与中融信托各签订了一份《保

证合同》，并申请相关公证处对上述《保证合同》进行了公证，取得了《具有强制

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 

2016 年 9 月 19 日，中融信托向相关公证处申请取得可强制执行的《执行证书》。

2016 年 11 月 1 日，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上述文件出具了“（2016）执

字第 1420 号”《协助执行通知书》，将黄河矿业所持公司限售流通股 414,000,000

股进行司法冻结，冻结期限自 2016 年 11 月 1 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31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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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比对，上述两份《保证合同》中的陕西黑猫公章、黄河矿业公章及法

定代表人李保平的私章均与原章不符。 

公司和黄河矿业已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不予执行公证债权

文书的执行异议申请书》，要求立即裁定不予执行相关公证处作出的相关《具有强

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书》和《执行证书》，并解冻所冻结股份。陕西省西安

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该申请。 

同时，公司和黄河矿业已向陕西省韩城市公安局报案，请求追究相关责任人

的法律责任，目前韩城市公安局已受理该案并已进入调查取证阶段。 

公司将对以上事项进展情况按规定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特此公告 

陕西黑猫焦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11 月 10 日 

 


